
花蓮縣吉安鄉公所加強電話禮貌測試實施要點 

一、花蓮縣吉安鄉公所（以下簡稱本所）為加強為民服務、提升電話服務禮貌

及品質，特依據行政院「政府服務創新精進方案」、「政府服務品質獎評獎

實施計畫」及花蓮縣政府訂頒「為民服務不定期考核工作計畫」執行相關

管制考核並訂定本要點。 

二、測試對象：本所各課（室）及清潔隊、幼兒園、圖書館、原住民事務所、

客家事務所、文化及觀光發展所（以下簡稱受測單位）全體同仁。 

三、電話接聽禮貌及服務事項處理原則： 

（一）接聽電話職員（以下簡稱職員）應儘速接聽民眾電話，並先告知所屬機

關、單位及姓與職稱（例如：行政室您好），其次應詳細詢問來電目的、

該事項業務管轄及承辦人員。 

（二）職員經瞭解民眾洽詢事項後，對於非職掌業務者，應即儘速告知正確主

管單位（職掌人員），並宜代其轉接或主動告知該單位專線電話。 

（三）遇轉送單位無人接聽或職掌員工差勤外出等情形，應協助民眾尋找該職

員之代理人或其主管人員處理。如均未能處理時，亦應協助其以留言方

式知會職掌人員主動聯繫。 

（四）民眾詢問事項如屬熟悉、職掌或為主辦者，應即主動詳實答詢，並指示

後續辦理程序，必要時應將相關法令規定以傳真文件或指示網路公告網

頁等方式，協助民眾瞭解。 

（五）涉及公務機密、尚未決定政策或他人隱私等情事，不得於電話中談論，

複雜案件並應儘量以出示資料及面談方式辦理，以避免造成進一步誤

解。 

（六）接聽程序中如有誤解爭執，應保持和氣冷靜，除繼續委婉說明外，全部

處理程序結束後，均應告知如有繼續服務需要歡迎再來電洽詢。 

四、測試內容項目及其評分標準如「花蓮縣吉安鄉公所員工電話禮貌測試評分

表」（以下簡稱評分表；如附件一）及「電話接聽禮貌用語範例」（如附件

二），測試作業依下列方式執行： 

（一）測試人員為本所之各單位主管擔任，由行政室主任每月抽籤決定次月測



試人員及受測試課室，以電話測試，採不定期、不預先通知方式辦理；

抽中擔任測試人員及受測試課室者，不列入下月抽籤對象，以輪流方式

辦理為原則。 

（二）測試人員依「各課室電話號碼分機表」進行測試，每部話機均有配置負

責接聽人員，經職務調動之同仁分機號碼需變更者，由各單位造冊送行

政室異動更新分機表，受測試之電話機成績，即該話機負責接聽人員之

成績。 

（三）測試人員對各話機採不定時、不定次方式予以測試，並將測試結果詳細

填錄於評分表，於每月 30日前送行政室研考彙整。 

（四）每個月抽測話機數量，請參考「抽測數量參考表」（如附件三）。 

（五）測試彙整結果除於公布本所 OA 網頁公布及主管會報報告外，並送受測

單位主管備查，作為督導所屬職員改進及職員專案考績、平時（年終）

考評之依據。 

五、測試結果之獎懲： 

（一）測試結果有立即檢討及改進事項，應提出書面檢討報告。以總平均 80

分為評定及格與否之標準，成績低於 80分之受測同仁，主管應於次月

底前提出書面檢討報告（如附件四）。 

（二）獎勵：年度總平均成績前五名之受測同仁，可提報表現優異記嘉獎二次，

並歲末員工聯誼活動公開表揚。 

（三）懲處：當月受測成績低於八十分之受測同仁，列為下月優先複測對象，

由行政室進行，下月測試成績如仍低於八十分，由課室主管提改進方案

陳核後送行政室備查。 

（四）前款同仁嗣後再遭民眾以鄉長信箱、民眾建言或書面申訴電話禮貌不佳

者，以專案方式簽核議處之。 

六、本要點奉鄉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花蓮縣吉安鄉公所員工電話禮貌測試評分表 

受測課室：           受測電話：          測試時間：           受測人員：          
詢問題目：                                                                        

評分項目 分數總計 

一、電話接聽
部分 
(10分) 

(一)接通速度 得分 合計 

1.電話 1響內接聽為原則，每
多 1響扣 2分(10分) 10 

分 

□電話1響內接聽（10分） 
□電話2響內接聽（8分） 
□電話3響內接聽（6分） 
□電話4響內接聽（4分） 
□電話5響內接聽（2分） 
□電話6響以上接聽（0分） 

 

 

2.無人接聽以 0分計分 
□電話 6 響以上無人接聽(本次測驗
以 0分計) 

 

二、電話接聽
禮貌部分 
(35分) 

(一)接聽禮貌 得分 合計 

1.報機關或單位名稱(5分) 

15 
分 

□是(5分) □否(0分)  

 2.報姓氏(或姓名)(5分) □是(5分) □否(0分)  

3.主動問候來電者(5 分)(如
您好或早、午安等) 

□是(5分) □否(0分)  

(二)接聽品質 得分 合計 

1.接聽態度(5分) 

20 

分 

□優(4-5分) 
□普通(1分) 

□良(2-3分) 
□差(0分) 

 

 

2.每轉接 1次扣 3分(15分) 

□未轉接(15分) 
□轉接1次並告知承辦單位、人員及

分機(12分) 
□轉接1次只告知承辦單位及人員(9
分) 

□轉接2次以上(0-6) 

 

三、承辦人或
代答部分 
(40分) 

(一)業務內容答覆品質 得分 合計 

1.承辦人答覆內容正確性或
非承辦人代理答覆內容正
確性(25分) 

40 
分 

□優(26-30分) 
□普通(11-20分) 

□良(21-25分) 
□差(0-10分) 

  

2.應答態度(10分) 
□優(7-10分) 
□普通(1-2分) 

□良(3-6分) 
□差(0分) 

  

3.結束通話時有禮貌性語詞
(10分)(如歡迎再來電、謝
謝、再見等) 

□優(7-10分) 
□普通(1-2分) 

□良(3-6分) 
□差(0分) 

  

四、總體感受 
(15分) 

獲得足夠訊息，具同理心，主
動協助民眾解決問題(15分) 

15 
分 

□優(11-15分) 
□普通(1-5分) 

□良(6-10分) 
□差(0分) 

  

總    分 
 

評語： 



附件二 

電話接聽禮貌用語範例 

一、於電話鈴響三聲或十秒內迅速接聽。 

二、接聽電話時請道「機關、單位、姓名、您好」。 

三、轉接電話時，應說「幫您轉接分機 000承辦人 000，請稍候」等禮貌用語。 

四、接話時如須耽誤較長時間，應說「請稍後」等禮貌語，或請對方先留電話號碼再回電。 

五、暫停接話重回線上時，說「不好意思，讓您久等了」。 

六、常說「請」、「謝謝」、「對不起」。 

七、結束時應道「再見」、「如有疑問，歡迎再來電詢問」等禮貌性結束語。 



附件三 

 

花蓮縣吉安鄉公所員工電話禮貌測試抽測數量參考表 

課室名稱 話機數量 抽測數量 課室名稱 話機數量 抽測數量 

民政課(9) 

調委會(2) 
11 6 村聯合辦公處 9 5 

社會課 12 6 建設課 15 7 

政風室(1) 

主計室(4) 

人事室(3) 

8 4 財政課 5 3 

農業課 9 5 行政室 15 7 

清潔隊(含垃場圾轉

運場) 
5 3 幼兒園 10 5 

客家事務所 5 3 文化及觀光發展所 6 3 

原住民事務所(含阿

美文化館) 
14 7 

殯葬管理所(含火化

場、納骨堂) 
6 3 

圖書館(含慶豐閱覽

室) 
6 3    

備註：1.文觀所及清潔隊電話為專線，無分機號碼，話機數量以辦公人數計算。 

      2.受測試課室之抽測數量，不得少於話機數量 1/2。 

      3.每月抽測前由行政室提供最新分機表及抽測數量參考表。 

      4.話機數量依 113.03.05分機表。 



附件四 

花蓮縣吉安鄉公所員工電話禮貌測試評分 80分以下書面檢討報告 

課室：                   人員：                     測試分數：                   

測試人員評語：                                                                   

檢討報告 

 

 

 

 

 

 

 

 

 

 

 

 

受測人員：                 （簽章） 

課室主管：                 （簽章） 

 


